附件2：

2025-2026学年第一学期体育课程安排及选课说明（2023级、2024级）
一、体育课程安排
（一）2023级学生的上课时间为1-9周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2024级学生的上课时间为10-17周。
二、体育选课说明
（一）体育课程采用网上选课的方式，即通过教务系统进行选课。本次选课对象为2023级、2024级本科生。学生最多可选4个运动项目，系统按志愿顺序进行筛选。除游泳项目外，其他项目不同学期可重复选课。
（二）为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所选体育项目技能，大二、大三阶段两个学期只选一次课（两学期同一个项目和教学班），即只在第一学期（秋季学期）选课，两学期体育课成绩各计0.5学分。
（三）学生需及时留意筛选结果。在选课第一、二阶段4选1筛选过程中未被选中的学生，需参加第三、四阶段选课，从剩余运动项目中选课。因转专业、降级试读、复学等原因降级的学生按新年级的课程安排在教务系统同步选课。
（四）所有学生（含重修或补修）都需在教务系统选课。如错过本学期的选课时间，则需在下一学年同一学期补选课。
（五）如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步骤完成选课，视为放弃选课，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（如缺失学分、无法参加各类评奖、无法申请出国留学、无法毕业等），由学生个人承担。
三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体育项目一经选定，不能随意调整。所有运动项目不分等级，任课教师将根据学生的技术水平安排不同的学习内容。
[bookmark: _Hlk171589063]（二）游泳是我校的特色必修内容，要求所有在校本科生在第6学期结束前，须通过游泳25米达标测试，该测试要求在深水池中、不限定时间、连续游完25米的距离，即合格。
选课注意事项：①游泳课仅面向未能达标的学生开放，此类学生须在第1-6学期选修一次游泳课；②已具有游泳达标能力的学生，不可选修游泳课，若误选，则由授课教师评估确认后调整至其他体育项目。③已选过游泳课且已达标的学生，不得再选游泳课。体育部每学期都组织游泳25米达标测试，具体测试安排将在体育部网页和教务系统的公告栏目公布。
（三）保健班：保健班学生需经体育部审核通过，对象仅为因残疾或患有严重伤病而不能参加正常体育课学习的学生。此类学生应在选择体育课前去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和校医院进行检查，由医生出具病情诊断及上体育课建议，并须持医学检查报告、病历本和医院证明，在开学第一次实践课到各校区（园）体育馆分班现场或各校区（园）体育办公室办理手续。名单确定后由体育部统一录入教务系统。
（四）上课地点：第一次体育课请全体学生着运动装按课表显示的体育课时间先集中，集中地点：各校区（园）体育馆（新），后按网上选定的运动项目分班后开始上运动实践课。选游泳项目的学生须携游泳衣（裤）、游泳眼镜、游泳帽、大毛巾；选网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项目的学生请自备球拍上课。
（五）联系方式
南校园：体育部一楼办公室 王老师 020-84110451
东校园：体育馆104房 郭老师 020-39347778
北校园：体育馆体育办公室 谭老师
珠海校区：新体育馆体育办公室 田老师 0756-3668255
深圳校区：体育馆三教室办公室 张老师
选课统筹：王老师 020-84110451或1135083722@qq.com。
